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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4）

Bay Area Gold Group Limited
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強制清盤中）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a) 493,590 1,453,472
銷售成本 (471,381) (1,202,492)

毛利 22,209 250,980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 6,934 7,062
行政費用 (60,022) (119,346)
銷售及分銷成本 (5,093) (20,861)
商譽減值虧損 — (7,225)
採礦權減值虧損 — (1,334,67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2,086) (169,227)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 (933,770)
就金礦採礦權所付按金減值虧損 — (146,469)
就收購固定資產所付按金減值虧損 — (62,948)
固定資產撇銷 — (30,728)
貸款擔保撥備 (3,196,999) —

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的虧損 (5,624,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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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 (8,859,659) (2,567,203)
財務成本 6(a) (221,707) (336,720)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125 2,011

除稅前虧損 6 (9,080,241) (2,901,912)
所得稅開支 7 (1,045) (5,56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 (9,081,286) (2,907,475)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9
每股基本虧損 (30.47) (9.79)

每股攤薄虧損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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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 (9,081,286) (2,907,475)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1,330 258,648
於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時將匯兌儲備重新分類 (51,893) —

(10,563) 258,648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股本工具投資之公平值（虧損）╱收益，除稅後 (21,287) 18,370

(21,287) 18,370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31,850) 277,01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9,113,136) (2,63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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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500 4,551,032
固定資產 84 4,387,667
使用權資產 — 35,266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15,067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工具 
投資 — 329,183
就收購固定資產所付按金 — 55,971
其他按金 200 1,056

非流動資產總額 784 9,375,242

流動資產
存貨 — 231,753
應收賬款及其他其他應收款項 10 50,226 158,514
按金及預付款項 1,421 108,69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43,949
可收回所得稅 45 —
已抵押存款 — 77,207
客戶信託銀行結餘 4,112 2,916
現金及銀行結餘 8,389 89,048

流動資產總額 64,193 712,08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72,644 1,491,895
合同負債 11 848 46,950
撥備 12 3,248,892 —
銀行及其他貸款 1,252,567 1,276,968
衍生金融工具 — 26,612
可換股債券 — 289,982
租賃負債 — 1,556
應付所得稅 — 12,967

流動負債總額 4,774,951 3,14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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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淨額 (4,710,758) (2,434,8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709,974) 6,940,395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 1,947,327
租賃負債 — 813
遞延稅項負債 — 590,840

非流動負債總額 — 2,538,980

（負債）╱資產淨值 (4,709,974) 4,401,41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98 297
儲備 (4,710,272) 4,401,118

(4,709,974) 4,4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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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其註冊
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於年報公司資料一節中披露。於本年度，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從事金礦開採、加工及黃金產品銷售，於中國從事金屬及礦產貿易，以及在香港及中國從
事提供金融服務業務，包括提供資產管理、證券經紀、融資及諮詢服務。

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暫停買賣，且截至本公
告日期尚未恢復。

清盤呈請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八日，本公司收到本公司一名獨立債券持有人（「呈請人」）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
等法院原訟法庭（「高等法院」）針對本公司提出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之呈請（「該呈請」）。

清盤令

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被高等法院頒令清盤，而破產管理署署長成為本公司的臨時清盤
人。

委任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根據高等法院發出之命令，凱晉企業顧問有限公司（前稱羅申美企業
顧問有限公司）的馬德民先生及黃國強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共同及各別清盤人，並授予彼等共同及
各別行事之權力。

本集團之建議重組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一日，Able Reliance Limited（「投資者」）（作為貸款方）、本公司（作為借款方）與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訂立協議（「融資協議」），據此，投資者無條件同意遵照及根據融資協議的條款及
條件向本公司授出一筆總金額最高達13,000,000港元的信貸融資，以（其中包括）促進本公司重組及復
牌計劃的制定與實施。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及共同及各別清盤人與投資者訂立重組框架協議（經日期為二零
二三年十一月十日的補充重組框架協議修訂及補充）（「重組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將對本公司的
股本、業務及債務進行重組（「建議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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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重組框架協議，本公司將實行建議重組，其中包括：(i)股本重組；(ii)債權人計劃；及(iii)認購事
項。

投資者（作為認購人）與本公司（作為發行人）以及共同及各別清盤人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
七日之有條件認購協議（「認購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日的補充認購協議修訂及補充），
內容有關按50,000,000港元的總認購價（即每股新股0.01港元的認購價）認購合共5,000,000,000股新股。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投資者（作為貸款方）與本公司（作為借款方）及共同及各別清盤人就提
供不少於本金總額為300,000,000港元的循環貸款訂立營運資金融資協議（「營運資金融資協議」），以
支付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恢復買賣後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需求。

訂立融資協議、重組框架協議、認購協議及營運資金融資協議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交復牌計劃，
以達成聯交所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九日施加的復牌指引並尋求其股份於聯交所恢復買賣。

直至本公告日期，重組框架協議、認購協議及營運資金融資協議基本維持不變及於所有方面具有完
全效力及有效。

股本重組

對於建議重組，待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本公司建議實行股本重組。股本重組將包括：

(i) 本公司每十(1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已發行股份將合併（「股份合併」）為一(1)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的合併股份（「合併股份」）；

(ii) 緊隨股份合併生效後，本公司股本將有所減少，據此：

(1) 倘適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自股份合併產生的任何零碎合併股份將被註銷；及

(2) 股份溢價賬當時的進賬金額減少至零，而自此產生的進賬金額被轉移至本公司的繳入盈餘
賬（定義見公司法）。

緊隨股份合併後，本公司法定股本將為500,000,000港元，分為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合
併股份，而已發行股本將為298,242.94港元，分為29,824,294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合併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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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計劃

根據重組框架協議的條款，債權人計劃建議須待債權人計劃的計劃文件所載的債權人計劃的條款及
條件達成後方告落實。債權人計劃生效後，債權人須全數接納計劃代價，而債權人申索的所有債務
將悉數解除及免除。

認購事項

根據重組框架協議及認購協議的條款，將實行認購本公司新普通股。投資者謹此向本公司承諾，其
將透過訂立認購協議，以總認購價50,000,000港元（相當於每股合併股份之認購價0.01港元）認購合共
5,000,000,000股認購股份，該款項將(i)以現金支付予本公司；及╱或(ii)按等額基準抵銷融資協議項下
之全部或部分未償還金額。

有關建議重組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詳情，請參閱本公司與投資者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日之聯合
公告。

2. 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詞彙統稱包括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個別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而編製。就編製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倘資料為主要用戶合理預
期作出之具影響力決定，有關資料被視為屬重大。綜合財務報表亦載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的適用披露。

持續經營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淨虧損約9,081,286,000港元，截至該日，本集團
負債總額超過資產總值約4,709,974,000港元，而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超過其
截至該日流動資產約4,710,758,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負債包括銀行及
其他貸款約為1,252,567,000港元，絕大部分為已到期須即時償還之逾期貸款，貸款擔保撥備約
3,248,892,000港元。此外，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及其他貸款錄得應付應計利息
約為88,893,000港元，已計入流動負債項下分類為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然而，於二零二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8,389,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重大現金短缺約1,333,071,000港元，有關現金短缺乃按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提供的銀行及其他貸款即期部分與應付應計利息之總額與本集團截至該日的
現金及銀行結餘之差額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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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上文所述，本公司董事經考慮下列情況及將會實施之措施後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
報表實屬恰當：

(a) 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一日與共同及各別清盤人、獨立第三方投資者訂立融資協議，據此，
投資者同意向本公司提供一筆總金額最高達13,000,000港元的信貸融資（「貸款」），以履行本集
團的債務及義務。本公司提取之貸款乃無抵押、免息，並應於較早日期償還：(i)於任何本公司
債務重組計劃生效之日及(ii)根據融資協議條款及條件終止協議之日。截至本公告批准之日，本
公司已提取約5,700,000港元的信貸融資。有關融資協議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九
月十一日及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公告；

(b)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及共同及各別清盤人與投資者訂立重組框架協議，據此，
本公司將重組本公司股本、業務及債務。本公司將進行建議重組，其中包括：(i)股本重組；(ii)

債權人計劃；及(iii)認購事項；及

(c) 本集團管理層將密切監控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並將竭盡全力(i)從持續經營業務中產生充足的現
金流量；及(ii)通過抵押（如必要）來獲得所需資金，於可預見未來為本集團之業務營運提供資
金，並償還到期的現有債務。

就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而言，本集團管理層能否實現上述計劃及措施存在眾多不確定性。

根據本集團自本公告日期起至少十二個月內之現金流量預測，並計及上述建議重組將成功完成的假
設，本公司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及本公司能夠繼續持續經營，並於可預見未來履行到期的財務責任。

倘本集團無法繼續持續經營，則須作出調整，以將資產價值重述為其估計可變現值，就可能產生的
任何其他負債作出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歸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該等潛在調整之影響
並無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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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強制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以編製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售後租回交易中的租賃負債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修訂）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修訂）

會計政策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5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負債或非流動負債及相關香港詮釋第5號之
修訂（二零二零年）5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 會計估計之定義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單一交易中資產及負債之相關遞延稅項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確定之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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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a) 收益

本集團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金礦開採業務客戶合約收益
銷售
— 黃金產品 479,870 990,972
— 其他副產品 13,638 42,091

493,508 1,033,063

金屬及礦產貿易客戶合約收益
— 金屬及礦產銷售 — 419,309

金融服務業務客戶合約收益
— 提供管理服務和經紀服務的收入 82 1,100

總收益 493,590 1,453,472

確定收益時間
於某一時點確定 493,508 1,452,372

隨時間確定 82 1,100

493,590 1,453,472

有關本集團履約義務的資料概述如下：

銷售黃金產品及其他副產品

履行義務在交付貨物時得到滿足。

銷售金屬及礦產

履行義務在交付貨物時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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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務

履行義務在提供服務時得到滿足。

經紀服務

履行義務在提供服務時得到滿足。

(b) 分部資料

本公司執行董事已被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執行董事主要自業務性質及地區角度審閱本集團之
財務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失去對從事金礦開採、金屬及礦產貿易的若
干附屬公司的控制權，並取消若干附屬公司的綜合入賬。為制定本集團的可持續業務計劃及資
源，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進行詳細審查後，執行董事認為維持本集團業務現有三個
分部是合適的，具體情況如下：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組織其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三個可報告經營分
部：

(i) 金礦開採、加工及黃金產品及其他副產品之銷售（「金礦開採業務」）；

(ii) 購買和銷售金屬及礦產（「金屬及礦產貿易」）；及

(iii) 提供金融服務業務，包括提供資產管理、證券經紀、融資及諮詢服務（「金融服務業務」）。

管理層關注本集團各經營分部業績以決定如何進行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分部業績是根據可
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進行評估，該分部溢利為經調整的除稅前溢利或虧損。經調整的除稅前溢
利或虧損與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或虧損計量一致，除利息收入及財務成本不在此計量。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報告經營分部。

分部負債不包括銀行及其他貸款、可換股債券及其相關衍生金融工具以及其他未分配公司負債，
因為該等負債以集團形式管理。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超過99%之收益主要來自中國之活動，而其主要資產位於中國。因此，並無
提供地區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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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的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金礦 

開採業務
金屬及 

礦產貿易
金融 

服務業務 綜合
金礦 

開採業務
金屬及 

礦產貿易
金融 

服務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 外部銷售 493,508 — 82 493,590 1,033,063 419,309 1,100 1,453,472
— 分部間銷售 — — — — — — — —

493,508 — 82 493,590 1,033,063 419,309 1,100 1,453,472

分部溢利╱（虧損） (36,365) — (676) (37,041) (2,403,497) 426 (163,286) (2,566,357)

調節項：
利息收入 108 1,165
財務成本 (221,707) (336,720)
貸款擔保撥備 (3,196,999) —

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的虧損 (5,624,602) —

除稅前虧損 (9,080,241) (2,901,912)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支出 416 — — 416 173,166 — — 173,166
折舊及攤銷 137,077 — 13 137,090 253,575 — 42 253,617
商譽減值虧損 — — — — — — 7,225 7,225
採礦權減值虧損 — — — — 1,334,671 — — 1,334,671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 — — — — 933,770 — — 933,770
就金礦採礦權所付按金減值虧損 — — — — 146,469 — — 146,46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2,086 — — 2,086 26,407 — 142,820 169,227
就收購固定資產所付按金減值虧損 — — — — 62,948 — — 62,948
固定資產撇銷 — — — — 30,728 — — 30,728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 — 1,125 1,125 — — 2,01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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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的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礦 

開採業務
金屬及 

礦產貿易
金融 

服務業務 總計
金礦 

開採業務
金屬及 

礦產貿易
金融 

服務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54,339 — 10,638 64,977 9,722,562 — 364,763 10,087,325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 —

資產總額 64,977 10,087,325

分部負債 269,534 — 3,958 273,492 2,102,060 — 42,962 2,145,022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4,501,459 3,540,888

負債合計 4,774,951 5,685,910

來自貢獻本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之客戶之收益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金礦開採業務之收益
客戶甲 93,727 206,921

客戶乙 121,170 不適用*

客戶丙 51,907 不適用*

*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該等客戶個別進行之交易並無佔該年度本集團
總收益之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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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08 1,165

豁免其他應付款項 — 1,890

政府補助 — 909

收回壞賬 — 229

雜項收入 4,444 2,162

4,552 6,355

其他收益及虧損

匯兌收益淨額 2,730 1,081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353) (429)

終止租約收益 — 55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5 —

其他收益淨額 2,382 70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6,934 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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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212,465 321,673

可換股債券利息 36,754 46,127

金融負債之利息開支總額 249,219 367,800

減：於在建工程內資本化之利息 (1,043) (2,210)

248,176 365,590

租賃負債利息 — 22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 (26,469) (29,090)

221,707 336,720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b)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4,473 63,95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664 2,909

40,137 6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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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c) 其他項目：
金礦開採業務之已出售存貨成本（下文附註） 471,381 783,609

金屬及礦產貿易之已出售存貨成本 — 418,883

銷售成本總額 471,381 1,202,492

無形資產攤銷 44,562 120,357

核數師酬金
— 審計服務 1,000 2,900
— 非審計服務 590 590

固定資產折舊及攤銷 92,528 129,188

使用權資產折舊 — 4,072

短期租賃之租賃付款 12,408 9,680

附註：

金礦開採業務之已出售存貨成本包括13,34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76,350,000港元），乃有關僱員成
本、折舊及攤銷開支，該等金額亦已計入上文就該等開支而獨立披露之各項總金額內。

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 本期稅項 1,045 8,462
— 往年撥備不足 — 613

1,045 9,075

遞延稅項抵免 — (3,512)

所得稅開支 1,045 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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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在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之25%（二零二零年：25%）計算。

(b)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任何須繳納香港利得
稅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c) 根據百慕達、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
百慕達、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二零年：零）。

9. 每股虧損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虧損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年內虧損 (9,081,286) (2,907,475)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8,007 297,083

由於可換股債券的影響具有反攤薄作用，且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
無其他已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故該兩個年度概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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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及貸款 (a)

總款項 — 163,095

減：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 (119,985)

— 43,110

其他應收款項
總款項 52,312 169,708

減：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2,086) (54,304)

50,226 115,40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50,226 158,514

(a) 應收賬款及貸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金礦開採業務下之應收賬款總額 — 43,864

減：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 (1,205)

(b) — 42,659

金融服務業務下之應收賬款及貸款 — 119,231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 (118,780)

(c) — 451

應收賬款及貸款淨額 — 4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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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金礦開採業務下應收賬款

於報告期末，金礦開採業務下應收賬款（已扣除減值虧損）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兩個月 — 34,346

超過兩個月但少於四個月 — 526

超過四個月但少於六個月 — —

超過六個月但少於一年 — 2,353

超過一年 — 5,434

— 42,659

本集團一般要求客戶於產品交付日或產品交付後七日內作出付款。數月以內之信貸期，以每個
產品交易為基礎，授予具有高信貸質素之客戶。

(c) 金融服務業務下應收賬款及貸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經紀業務應收賬款：
— 現金客戶（附註(i)） — 44
—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淨額）（附註(i)） — 258
— 其他服務產生之應收賬款（附註(ii)） — 149

— 451

附註：

(i) 現金客戶及香港結算產生之應收款項之還款期為交易執行日期後一或兩個交易日。該等應
收款項於報告期末尚未逾期。

(ii) 其他服務之應收賬款可按合約條款收取。

鑒於證券經紀業務之性質，由於本公司管理層認為賬齡分析不會提供額外價值，因此並無
呈列證券經紀業務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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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合同負債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a) — 193,694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54,981 1,123,109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負債 254,981 1,316,803

出售附屬公司已收按金 17,663 17,633

已收出資附屬公司的按金 — 118,780

預收賬款 — 38,679

272,644 1,491,895

合同負債 — 客戶預收賬款 848 46,950

(a) 應付賬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金礦開採業務下之應付賬款 (b) — 190,495

金融服務業務下之應付賬款 (c) — 3,199

— 193,694

(b) 金礦開採業務下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金礦開採業務下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三個月 — 36,446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一年 — 48,813

超過一年 — 105,236

— 19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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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金融服務業務下應付賬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經紀業務應付賬款：
— 現金客戶（附註(i)） — 2,678
— 孖展客戶（附註(ii)） — 521

— 3,199

附註：

(i) 證券經紀業務之應付賬款之還款期為交易日後兩日。應付現金客戶賬款亦包括來自證券經
紀交易的客戶現金存款（客戶信託銀行結餘）之應付賬款。鑒於此等應付賬款之性質，由於
本公司管理層認為賬齡分析不會提供額外價值，因此並無呈列賬齡分析。

(ii) 應付孖展客戶款項乃按要求償還。

12. 撥備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 —

年內撥備 3,196,999 —

匯兌調整 51,893 —

於年末 3,248,892 —

於過往年度，本公司已簽立以若干中國實體及個人為受益人的擔保（「貸款擔保」），用於該等中國實
體及個人向本集團全資擁有的若干實體（「前附屬公司」）授予的貸款。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前附屬公司已被視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及貸款擔保被視為本集團內部發生之交易，並未計
入本集團當年之綜合財務報表。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名獨立債權人執行前附屬公司的權利並接管其控制權，
自取消綜合入賬之日起，該等前附屬公司取消綜合入賬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經考慮前附屬公司的
財務狀況及其向中國實體及個人償還貸款的能力，本公司管理層認為前附屬公司無力償還未償還貸
款，因此本公司認為確認貸款擔保撥備約3,196,99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無）（即前附屬公司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並由本公司擔保的未償還貸款的本金連同利息合計約為人民幣2,647,618,000

元）屬適當。貸款擔保撥備已計入審核年度的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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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公告與經審核年度業
績的重大差異

茲提述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公告。由於截至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公告所載的本集團未經審核管理賬目
已在完成審核程序後進行了後續調整，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以下載於未
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的本集團未經審核管理賬目與載於本公告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之間的重大差異。

綜合損益表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 
年度業績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 
管理賬目

增加╱ 
（減少）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i) 493,590 — 493,590
銷售成本 (ii) (471,381) — (471,381)
毛利 (iii) 22,209 — 22,209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iv) 6,934 6,492 442
行政費用 (v) (60,022) (16,977) (43,045)
銷售及分銷成本 (vi) (5,093) — (5,09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vii) (2,086) — (2,086)
貸款擔保撥備 (viii) (3,196,999) — (3,196,999)
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的虧損 (ix) (5,624,602) — (5,624,602)
財務成本 (x) (221,707) (88,624) (133,08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 (xi) 1,125 — 1,125
所得稅開支 (xii) (1,045) — (1,045)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 (9,738,579) 9,73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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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 
年度業績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 
管理賬目

增加╱ 
（減少）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xiii) 41,330 116,576 (75,246)
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後重新分類
外匯儲備 (xiii) (51,893) — (51,893)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股本工具投資之公平值
虧損，除稅後 (xiv) (21,287) — (21,287)

綜合財務狀況表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 
年度業績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 
管理賬目

增加╱ 
（減少）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xv) 51,647 2,710 48,93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xvi) 272,644 210,832 61,812
合同負債 (xvi) 848 62,660 (61,812)
撥備 (xvii) 3,248,892 3,809,677 (560,785)
銀行及其他貸款（流動負債） (xviii) 1,252,567 1,248,767 3,800
銀行及其他貸款（非流動負債） (xviii) — 3,800 (3,800)
儲備 (4,710,272) (5,319,994) 609,722

附註：

(i) 「收益」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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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銷售成本」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銷售成本。

(iii) 「毛利」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毛利。

(iv) 「其他收入及收益」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其他收入及收益。

(v) 「行政費用」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行政費用。

(vi) 「銷售及分銷成本」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銷售及分銷成本。

(vii)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應收
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viii) 「財務擔保撥備」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財務擔保撥備。

(ix) 「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的虧損」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取消綜合
入賬附屬公司的虧損。

(x) 「財務成本」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財務成本。

(xi)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分佔一間聯營
公司的溢利。

(xii) 「所得稅開支」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所得稅開支。

(xiii)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中的差額是由於在「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中重新分配了「已
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後重新分類外匯儲備」。

(xiv)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工具投資之公平值收
益，除稅後」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中的「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列賬」。

(xv) 「應收賬款、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中的差額是由於確認了持續經營業務中的其他
應收款項。

(xvi)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中的差額是由於重新分配了「合同負債」中的其他應付款項。

(xvii) 「撥備」中的差額是由於貸款擔保的超額撥備。

(xviii) 「流動負債的銀行及其他貸款」的差額乃由於重新分配了「非流動負債的銀行及其他貸款」中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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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以下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摘要：

不發表意見

我們並不就 貴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由於本報告「不發表意見的基礎」一節所
述事宜之重要性，我們未能獲取充足合適的審核憑證，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發表審核意
見提供基礎。在所有其他方面，我們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
妥為編製。

不發表意見的基礎

(a) 有關持續經營的多項不確定因素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所披露， 貴集團產生年度虧損約9,081,286,000港元，而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貴集團的負債總額超出其資產總額約4,709,974,000港
元， 貴集團的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約4,710,758,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貴集團的流動負債包括銀行及其他貸款約1,252,567,000港元，絕大部分
為已到期須即時償還之逾期貸款，貸款擔保撥備約3,248,892,000港元。此外，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貴集團銀行及其他貸款錄得應付應計利息約88,893,000港
元，已計入流動負債項下分類為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然而，於二零二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貴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8,389,000港元。

貴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重大現金短缺約1,333,071,000港元，有關現
金短缺乃按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提供的銀行及其他貸款即期部分與應付應
計利息之總額與 貴集團同日現金及銀行結餘之差額計算得出。

截至批准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日期， 貴集團一直採取措施改善流動資金情況和償付能
力狀況，並實施建議重組，有關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該等措施仍在進行
中。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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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依據的持續經營之假設是否有效，取決於 貴集團能否順利實
施其計劃及措施，包括完成 貴集團的建議重組及其他資金安排（倘必要）。

上述情況表明，存在多個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會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產生
重大懷疑。

鑒於 貴集團將採取的措施的結果具有多個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會對 貴集團持
續經營的能力產生重大疑問，吾等不就綜合財務報表發表審閱意見。

倘持續經營假設並不恰當，將會對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撇減資產價值至其可
變現淨值，就可能產生之其他負債計提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
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等調整之影響並無反映於綜合財務報表內。

(b) 取消綜合入賬 貴集團的若干附屬公司

於本年度內，根據 貴集團與獨立債權人訂立的協議，且由於 貴集團未能償還所
欠債權人的債務，獨立債權人相應行使本公司全資擁有的若干實體（「前附屬公司」）
的權利並接管控制權，該等實體此後不再受 貴集團控制，其資產及負債及業績已
取消綜合入賬 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

我們未能獲得足夠適當的審核證據，以評估(i)前附屬公司截至取消綜合入賬日期的
年度業績是否適當地入賬 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ii)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虧損約
5,624,602,000港元是否適當於綜合財務報表已確認；及(iii)包括前附屬公司在內的相
關附註是否於綜合財務報表中適當披露。

上述第(i)項所述的前附屬公司業績的任何調整，均會對上述第(ii)項所述的取消綜合
入賬附屬公司虧損產生相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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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報告期後事項

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

本公司是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
司。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本公司已撤銷在開曼群島的註冊，並根據百慕達法律在
百慕達作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存續。股份自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二日起在聯交所主板上
市。

股份自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起暫停買賣且於本公告之日仍暫停買賣。二零二二年六月九
日，聯交所向本公司發出復牌指引。倘本公司未能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前就導致其
暫停買賣的問題採取補救措施、履行復牌指引並全面遵守上市規則至聯交所信納的程度，
以及恢復股份買賣，聯交所上市科將建議聯交所上市委員會取消本公司於聯交所的上市
地位。

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收到聯交所發出的函件（「函件」），當中載述聯交所
上市委員會（「委員會」）決定根據上市規則第6.01A條取消本公司的上市地位（「決定」）。

經考慮法律及專業意見後，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三日向聯交所上市覆核委員會
秘書提交書面要求，要求行使其根據上市規則第2B章的權利，尋求覆核決定（「覆核」）。
覆核聆訊定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舉行。

清盤呈請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八日，本公司收到本公司一名獨立債券持有人（「呈請人」）向香港特
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針對本公司提出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之呈請（「該呈請」）。

清盤令

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被高等法院頒令清盤，而破產管理署署長成為本公司
的臨時清盤人。



– 29 –

委任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根據高等法院發出之命令，凱晉企業顧問有限公司（前稱
羅申美企業顧問有限公司）的馬德民先生及黃國強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共同及各別清
盤人，並授予彼等共同及各別行事之權力。

本集團之建議重組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一日，Able Reliance Limited（「投資者」）（作為貸款方）、本公司（作
為借款方）與共同及各別清盤人訂立協議（「融資協議」），據此，投資者無條件同意遵照
及根據融資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向本公司授出一筆總金額最高達13,000,000港元的信貸融
資，以（其中包括）促進本公司重組及復牌計劃的制定與實施。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及共同及各別清盤人與投資者訂立重組框架協議（經
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日的補充重組框架協議修訂及補充）（「重組框架協議」），據
此，本公司將對本公司的股本、業務及債務進行重組（「建議重組」）。

根據重組框架協議，本公司將實行建議重組，其中包括：(i)股本重組；(ii)債權人計劃；
及(iii)認購事項。

投資者（作為認購人）與本公司（作為發行人）以及共同及各別清盤人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三
年九月二十七日之有條件認購協議（「認購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日的補
充認購協議修訂及補充），內容有關按50,000,000港元的總認購價（即每股新股0.01港元的
認購價）認購合共5,000,000,000股新股。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投資者（作為貸款方）與本公司（作為借款方）及共同及各別
清盤人就提供不少於本金總額為300,000,000港元的循環貸款訂立營運資金融資協議（「營
運資金融資協議」），以支付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恢復買賣後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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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融資協議、重組框架協議、認購協議及營運資金融資協議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
交復牌計劃，以達成聯交所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九日施加的復牌指引並尋求其股份於聯交
所恢復買賣。

直至本公告日期，重組框架協議、認購協議及營運資金融資協議基本維持不變及於所有
方面具有完全效力及有效。

股本重組

對於建議重組，待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後，本公司建議實行股本重組。股本重組將包括：

(i) 本公司每十(1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已發行股份將合併（「股份合併」）為一(1)股每
股面值0.01港元的合併股份（「合併股份」）；

(ii) 緊隨股份合併生效後，本公司股本將有所減少，據此：

(1) 倘適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自股份合併產生的任何零碎合併股份將被註銷；
及

(2) 股份溢價賬當時的進賬金額減少至零，而自此產生的進賬金額被轉移至本公司
的繳入盈餘賬（定義見公司法）。

緊隨股份合併後，本公司法定股本將為500,000,000港元，分為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合併股份，而已發行股本將為298,242.94港元，分為29,824,294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的合併股份。

債權人計劃

根據重組框架協議的條款，債權人計劃建議須待債權人計劃的計劃文件所載的債權人計
劃的條款及條件達成後方告落實。債權人計劃生效後，債權人須全數接納計劃代價，而
債權人申索的所有債務將悉數解除及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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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事項

根據重組框架協議及認購協議的條款，將實行認購本公司新普通股。投資者謹此向本公
司承諾，其將透過訂立認購協議，以總認購價50,000,000港元（相當於每股合併股份之認
購價0.01港元）認購合共5,000,000,000股認購股份，該款項將(i)以現金支付予本公司；及╱
或(ii)按等額基準抵銷融資協議項下之全部或部分未償還金額。

有關建議重組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詳情，請參閱本公司與投資者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十日之聯合公告。

前景

自二零零八年起，本集團長期主要從事金礦開採業務。暫停買賣前，本集團的金礦開採
業務涉及(i)金礦開採；(ii)金礦加工；及(iii)於中國銷售黃金產品及其他副產品（「金礦開
採業務」）。

為制定本集團的可持續業務計劃及戰略，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進行詳細審查
後，本集團管理層認為將財務資源、管理及業務重點放在黃金開採業價值鏈的中下游領
域（即金礦加工及黃金產品及其他副產品的銷售），繼續開展金礦開採業務，符合本公司
及股東的整體利益。鑒於維持上游金礦開採業務所需的營運及生產成本較高，其中主要
包括大量的採礦員工僱傭成本、消耗品成本、水電成本及承包商成本，因此於建議重組
過程中，將重點放在中下游領域，待本集團財務實力穩定後再繼續開展上游業務在商業
上更為明智。精簡營運後，我們不再從本集團以前擁有的金礦中開採及提取金礦，亦不
再從第三方供應商處採購金礦，而主要從本集團第三方供應商處採購金礦進行黃金加工。
精簡金礦開採業務亦符合本集團的經營理念，即在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中，提高成本效
益，加強風險及責任管理，保持本集團的長期及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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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相關業務

自二零二二年起，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欒川縣暉恒礦業有限責任公司（「暉恒礦業」)作為
主要營運公司，繼續於金礦加工及黃金產品及其他副產品銷售中發展本集團的核心黃金
相關業務。本集團在此分部的收入主要來自向中國客戶銷售加工後的黃金產品，包括金
精礦及其他副產品。

暉恒礦業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前通過分包安排於中國的工廠及設備進行黃金加工活動。本
集團採納浮選流程作為主要加工方法，以加工從中國供應商處購買的金礦，該等礦石主
要為石英脈型及矽卡岩型礦石。自二零二二年生產工廠投產以來，估計生產工廠及設備
的總加工能力約為每年190,000噸礦石。此外，為了提高本集團的黃金加工能力，增加產
量，抓住新的市場需求，本集團訂立了新的租賃協議，自二零二三年十月起租賃兩個新
的加工廠，並配備全套設備，為期十年。與之前分包安排的加工廠相比，新租賃的工廠
距離暉恒礦業、客戶及供應商的辦公地點及設施更近，運輸時間從約1.5小時縮短到十分
鐘內。據估計，新工廠及設備的總加工能力約為每年230,000噸礦石。由於新租賃的工廠
擁有自己的工人、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對黃金加工程序的控制能力更強，相信黃金產品
的成本效率及回收率將繼續提高。這將為本公司產生較高收入及溢利。

財務表現

收益

本集團之收益由去年約1,453.5百萬港元大幅減少至年內約493.6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年內
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導致金礦開採業務分部收益減少。

銷售成本

本集團之銷售成本由去年約1,202.5百萬港元大幅減少至年內約471.4百萬港元，主要由於
年內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導致金礦開採業務分部銷售成本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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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本集團之毛利由去年約251.0百萬港元大幅減少至年內約22.2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年內取
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導致金礦開採業務分部毛利減少。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於年內之其他收入及收益為6.9百萬港元，而去年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為7.1百萬港
元。年內其他收入主要由於錄得匯兌收益。

行政費用

於年內，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為60.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19.3百萬港元），與去年相比
下降50%。由於年內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導致金礦開採業務分部行政費用減少。

銷售及分銷成本

於年內，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為5.1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20.9百萬港元），與去年
相比下降76%。由於年內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導致金礦開採業務分部銷售及分銷成
本減少。

財務成本

於年內，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為221.7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336.7百萬港元），與去年相比
下降34%。由於年內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導致財務成本下降。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客戶信託銀行結餘及已
抵押存款）及流動負債淨額分別為12.5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169.2百萬港元）及4,710.8
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2,434.8百萬港元）。本集團流動負債淨額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
實施擔保撥備（詳情見本公告附註12）。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淨
額為4,710.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資產淨值4,401.4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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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以營運所得現金、銀行及其他貸款及股權融資，滿足其營運資金及資本支出
的需要。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撥備銀行及其他貸款須於一年內悉數
償還。本集團貸款需求並無重大季節性因素。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可提供其未來
營運資金及財務所需，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2。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和銀行及其他貸款主要以港元和人民幣計值。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298,242,947股（「股份」）。於年內，本金總額為1,630,223港元的可轉換債券已轉換為
1,148,044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本公司新普通股。

本集團不時審閱及管理資本架構，在較高的股東回報（可能伴隨較高的貸款水平）與穩健
資本狀況可提供的益處及保障中維持平衡，亦因應經濟狀況變動而調整資本架構。於年
內本集團資本管理之方法並無改變。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絀為4,710.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4,401.4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
七日，本公司與投資者訂立重組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將對本公司的股權及債務進行
重組。

外幣風險

本集團主要資產及負債來自中國以及按人民幣（為本集團中國國內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
幣）計值，因董事認為本集團所面臨之外匯風險能夠控制，故年內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遠
期外匯合約管理其外幣風險。

業務風險

本集團承受因黃金產品市價波動而產生之價格風險。為保障本集團避免因黃金產品價格
波動而受到影響，管理層會密切監察黃金產品價格風險，並在有需要時考慮利用衍生工
具合約。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股本證券遠期合約管理其股本證券價格風險。本集團透過
對投資進行詳細分析降低價格風險，並指派專業人士監督及監控投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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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投資。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的僱員約200人（二零二零年：
750人）。本集團根據員工之表現、經驗及現時行業慣例釐定所有僱員薪酬，並提供在職
及專業訓練予員工。本集團以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項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之形式
為其本港僱員提供退休福利，並為中國內地員工提供由中國內地有關地方政府機關成立
之定額退休福利供款計劃。

安全生產及環境保護

本集團本著負責態度進行經營業務，以確保其僱員之健康及安全。本集團竭誠遵守適用
法規規定，並在適當情況下於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中力求實施先進行業標準。本集團已設
立專業安全及環境保護團隊，彼等負責本集團經營業務之職業健康及安全。

本集團受多項中國法律及法規規限，當中涉及預防及治療職業病，防範工作地點事故，
以及處理工傷事件等。本集團已為其經營業務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

本集團已為其經營業務採納一套綜合內部職業健康及安全政策。本集團進行僱員培訓，
檢討內部安全程序，定期實施現場安全檢察，同時持續監控安全政策實施情況。本集團
亦定期為其員工提供防護設備及服裝，並定期檢查相關設備是否恰當使用。

本集團要求其第三方承包商就其向本集團所承接工程項目辦理必要生產安全許可證及相
關資格證書並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本集團一直於各重大方面遵守所有與職業健康及安全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本集團於其
任何經營業務中並無任何涉及身故或個人工傷之重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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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91條，本公司將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27
所載的ESG申報指引於年報刊登後三個月內發佈其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

與供應商、客戶和其他權益人的關係

本集團明白本集團業務的成功有賴其主要權益人，包括僱員、客戶、供應商、銀行、監
管機構和股東的支持。本集團將繼續確保與各主要權益人維持有效溝通和保持良好關係。

併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進行其他重大併購及出售活動。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審核委員會，並書面界定其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連同董事及外聘獨立核數師共同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佈及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公司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

核數師之工作範疇

有關本集團於本集團業績初步公佈所載的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
損益表、綜合其他全面收益表及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相關
附註公佈之數據，經本集團核數師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司（「中正天恆」）同意與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確證委聘準則，中正天恆就此履行
的工作並不構成確證委聘，因此，中正天恆並無就初步公佈提供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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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
治守則的全部守則條文，惟下文概述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C.2.1

根據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以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士兼任。

易淑浩先生現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然而，董事會認為，易先生於業務管理
及發展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並可帶領本集團實現未來的持續增長，主席及行政總裁之
職位均由易先生擔任對本集團之業務前景及管理有利。本公司已考慮董事會權力平衡的
管治問題，並認為本公司架構（包括董事會具備足夠獨立性及向管理層授予權力）足以應
對這個潛在問題。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有關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
則。全體董事已確認，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彼等已全面遵守標準守
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收購、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公佈年度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要求的一切資
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登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之股份自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有關買賣仍然暫停，
並將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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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共同及各別清盤人僅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下旬獲委任，其所掌握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有限，故共同及各別清盤人並無能力確認本集團過往業績之完整性、存在性及準確性。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並不就該等經審核財務報表之任何用途或該等經審核財務報表之任何
呈列對象或有可能取得該等經審核財務報表之任何人士負有或承擔責任。

代表
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強制清盤中）

馬德民
黃國強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作為本公司代理及代表行事

毋須承擔個人責任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為易淑浩先生、陳勝先生及張利銳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鄧耀基先生、朱天相先生、肖榮閣教授及張田余教授。所有董事權力於二
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香港高等法院頒令該公司清盤後失效。

本公司的事務、業務和財產由作為本公司代理及代表行事的共同及各別清盤人管理，並
毋須承擔任何個人責任。


